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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339） 

海外監管公告 

本公告乃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 

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。 

茲載列該公告如下，僅供參閱。 

承董事會命 
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繆建民 

董事長 

中國北京，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
 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繆建民先生、白濤先生、謝一群先生及唐志剛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王清
劍先生、肖雪峰先生、華日新女士、程玉琴女士及王智斌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邵善波先生、高永文
先生、陸健瑜先生、林義相先生及陳武朝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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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人保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

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中国人保首次公开

发行部分限售股申请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中国人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﹝2018﹞997 号）核准，中国人保首次向社会

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 1,800,000,000 股，并于 2018 年 11 月

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。中国人保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

42,423,990,583 股，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44,223,990,583 股，其中有限售条

件 A 股流通股为 34,486,516,583 股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为 1,011,240,000 股，

无限售条件 H 股流通股为 8,726,234,000 股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未发生配股、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。公司

总股本为 44,223,990,583 股，其中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为 34,486,516,583 股，

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为 1,011,240,000 股，无限售条件 H 股流通股为

8,726,234,000 股。 

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共涉及 8 名股东，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

理事会（以下简称“社保基金会”）和 7 名战略投资者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

日，该部分限售股共计 4,590,327,019 股，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0.38%，锁定期为

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，锁定期即将届满，将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上














